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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  港   商   船   資   訊  

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

經修訂的《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》2022年修正案  
 
致：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認可機構、船長、高級船員和船員  
 

概要  
 
本文旨在通知有關各方，經修訂的《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》 2022 年修正

案（《 2022 年修正案》）將於 2024 年 12 月 23 日生效。  

 

1.  國際勞工組織於 2022年 6月 6日舉行的第 110次國際勞工大會上通過

《 2022年修正案》，以保障海員的福祉和安全。《 2022年修正案》將於 2024年
12月 23日在全球生效，而使《 2022年修正案》得以在香港實施的本地法例，

即《 2024年商船（海員）（健康及安全：一般責任）（修訂）規例》（ 2024年
第 20號法律公告）、《 2024年商船（海員）（工作及生活條件）（修訂）規例》

（ 2024年第 21號法律公告）和《 2024年商船（海員）（出生、死亡及失蹤個案

的申報）規例（修訂附表）公告》（ 2024年第 22號法律公告）（統稱為《修訂

規例》），亦將於同日生效。  
 
2.  《 2022 年修正案》概述如下：  

(i)  「標準 A1.4 — 招募及配置」  — 修正《 2006 年海事勞工公

約》的成員國（成員國）須確保海員在受聘前或受聘過程中，

獲私營海員招募及配置代理人告知一旦代理人未能履行提供

招募及配置服務，海員在現有保障機制下的權利；  

(ii)  「標準  A2.5.1 — 遣返」  — 成員國須為迅速遣返海員提供

便利，包括在海員被視為遭遺棄的情況下；  

(iii )  「標準  A3.1 — 艙房和康樂設施」  — 成員國須確保所提供

的設施包括導則 B3.1.11 和 B4.4.2 詳述的社交聯繫設施，即船

東應為船上海員提供合理便利的船對岸電話通訊設施和互聯

網接入服務，而使用這些服務的收費須屬合理。成員國亦應

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，為港口或錨地的船上海員提供合理收

費的互聯網接入服務；  



  

(iv)  「標準  A3.2 — 食品和膳食服務」  — 成員國須確保船舶免

費為船上海員提供食物和飲用水。管事部須為海員提供充足、

多元化、均衡和有營養的膳食；  

(v)  「標準  A4.1 — 船上和岸上醫療」  — 成員國須確保需要醫

療照顧的海員迅速下船，並須根據海員或其近親的意願，為

船東運回在船舶航行中死亡的海員的遺體或骨灰提供便利；  

(vi)  「標準  A4.3 — 保障健康和安全及預防意外」  — 根據新修

訂的第 1(b)段，除現有預防措施外，成員國須確保提供所有

必要且尺寸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，以預防船上職業意外、傷

害和疾病；  

(vii)  「標準  A4.3 — 保障健康和安全及預防意外」— 根據新增的

第 5(a)段，成員國須確保充分調查及記錄船上發生的死亡個案，

並每年向國際勞工組織報告；以及  

(viii)  規則 2.5 第 2 款規定的「附錄 A2-I — 財政擔保證明」第 (g)
項和規則 4.2 規定的「附錄 A4-I — 財政擔保證明」第 (g)項
已修訂為涵蓋註冊所有者（若與船東不同）姓名。  

 
3.  《 2022 年 修 正 案 》 及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的 文 本 分 別 見 於 海 事 處 網 頁

(https://www.mardep.gov.hk/tc/legislat ion/notices/msin/index.html) 本 文 的 附 件

I 和附件 II。現行的《商船（海員）條例》（第 478 章）已涵蓋上述第 2(ii)、
2(iii)及 2(viii)段有關《 2022 年修正案》的條文，因此無須修訂法例。  
 
4.  香港註冊船舶的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和船長應遵守上述的

《修訂規例》。  
 
5.  為確保上述修正案得以實施，可能需要增改海員僱用協議，包括以下

內容：  
-  設有條款確保海員獲告知一旦招募及配置服務未獲履行，他們有權獲

得金錢損失賠償；  
-  船上提供的社交聯繫方式的資訊，包括其合理費用；  
-  根據特定海員的要求，在船上免費提供充足、多元化、均衡和有營養

的食物；  
-  根據海員或其近親的意願，安排運回已故海員的遺體或骨灰；  
-  向海員提供適當尺寸的個人防護裝備和措施，以減少和防止暴露於達

有害水平的環境因素／損傷／疾病的風險。  
 
6. 如對本文有關《 2022 年修正案》的內容有任何疑問，請向商船海員管

理處查詢（電郵：mmo_mdd@mardep.gov.hk）。  
 
 
 
海事處本地船舶及考試科  
2024年 11月 1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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